关于推荐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第二批
名教师人选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省直有关学校：

为适应我省教育现代化和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推动基础教育系统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广东省普教系统“百千万人才工程”实施方案》（粤教人（1999）51号），我厅决定于今年开展基础教育系统第二批名教师的评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定范围及对象

在基础教育系统（含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和教学研究机构）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的在职在岗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参加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省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期满并验收合格。

2、虽未参加省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但在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工作中有突出表现，业绩、成果显著。

二、评定及推荐名额

今年拟评定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第二批名教师100名。各市教育局原则上推荐名教师6-7名。广州、深圳市可适当增加推荐名额；省直有关学校原则上可推荐名教师1名。

三、申报条件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师徒高尚，业务精湛；在教学科研、教育管理等方面取得突出业绩，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申报名教师还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水平条件

1、具有较高的教育理论水平，熟练掌握所教学科的理论知识，在学科领域有较大知名度。

2、具有较高的教研能力，承担省级以上教育科研项目，并取得有较大影响的教育科研成果。

3、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高，教学经验丰富，教学业绩突出，是所教学科的教学带头人。

(二) 工作业绩和科研成果条件

1、工作业绩条件。教育教学成果突出，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在省内有一定知名度。教学改革经验得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推广；或教育教学成果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的奖励。
2、科研成果条件。（1）论文和著作：近5年内在具有国内统一刊号（CN）或国际统一刊号（ISSN）的专业刊物上发表教育教学专业论文2篇以上，或公开出版教育类学术著作1部以上；（2）教育科研项目：主持市级以上教育科研项目1项以上，或作为主要成员（排前3名）参与省级以上教育科研项目2项以上。

四、评定办法

评定工作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的办法进行。各学校（单位）采取个人申报和学校（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推荐候选人上报县（市、区）教育局；县（市、区）教育局对学校推荐人选的材料进行审核，经公示后（不少于7天）确定推荐上报市教育局的人选；市教育局成立评审小组进行评审，确定推荐上报省教育厅的人选；省教育厅成立评定委员会进行评定，确定最终人选 。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评定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名教师是一项影响大、意义深远的活动，同时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

（二）坚持公开、公正和择优的原则。各学校（单位）应组织教师及有关人员认真学习评定工作的有关文件，采取个人申报和学校（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推荐候选人。学校领导对推荐候选人要认真对待，全面考核，正确评价，广泛听取意见，经集体讨论研究后，确定推荐人选上报县（市、区）教育局。

县（市、区）教育局对学校推荐的人选和材料要进行认真调查核实，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审核，经公示后确定推荐上报市教育局的人选 。

市教育局成立评审小组，评审小组由教育教学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的教师及有关领导、专家组成。对县（市、区）推荐的人选，首先要通过听课、听取教师、学生和学校领导的意见，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谈话等形式，逐一进行考察，考察要有原始记录材料，内容包括：是否按民主程序推荐、所推荐人选是否当地最优秀的、推荐材料是否属实等方面。然后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审，评审时要严格掌握条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审核材料，坚持实事求是、宁缺勿滥、好中选优的原则、秉公办事，保证质量。

（三）推荐人选时要特别强调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实际贡献，要统筹考虑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不同类型学校和教育机构人员所占比重，正职校长（园长）不得推荐参评名教师。

六、申报材料和时限要求

（一）《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名校长、名教师申报表》（式样见附件1，统一A4规格纸张，用钢笔填写或电脑打印）一式3份；

（二）推荐人选典型事迹材料和详细的教育教学工作业绩材料一式1份；

（三）近5年来反映推荐人选教育教学水平的代表作（论文或著作）2至3篇（本）。

（四）各市教育局逐个考察、核实推荐人选后的调查材料和评审小组对推荐人选的综合评价意见各一式1份。

（五）《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名校长、名教师推荐表》（见附件2,统一A3规格纸张，用电脑打印）一式30份。

为保证评审工作顺利进行，请各市教育局和省直有关单位务必于2009年6月30日之前将上述材料报送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邮政编码：510080，联系人：姚侃，联系电话：020-37626716）。

本通知及有关表格均可在我厅网上下载，网址：www.gdhed.edu.cn
附件：1、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名校长、名教师申报表
2、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名校长、名教师推荐表
附件1
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
名校长、名教师申报表
申报类别                       
所 在 地 级 市







所 在 县 ( 区)






  
单  　　　　 位







姓     　　　名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







广东省教育厅制
填表说明
1．填写申报类别，限从 “名校长”和“名教师”2类中选择其中1类。
2、填写学历，如曾在高等院校学习的应注明所学专业。
3、填写论文和著作，要注明发表或出版的时间，期刊或出版社名称。
4、学校意见，内容应包括对被推荐者的政治思想、工作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成绩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意见。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照片)

	籍  贯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现任教学科
	
	教龄
	
	工资级别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受聘时间
	
	现任行政职务
	

	社会兼职
	

	主要学习、培训与工作经历
	

	何时何地受何种奖励和处分
	

	主要论著和科研成果
	


	主要业绩及贡献(由所在单位填写，可另附页)
	                                          

	学校（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局或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名校长、名教师推荐表
市：　　　　　　县（区）：　　　　　　       申报类别：            
	工作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学位
	
	教龄
	
	任教学科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受聘
时间
	
	现任行政职务及任职时间
	

	主要学习
和培训经历
	

	
	其中：参加省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情况：



	主要工作
经　　历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

和处分
	

	何年何月出版或发表过哪些
著作或论文，主持或参与过哪些科研项目
	

	主要业绩
及贡献
	

	学校（单位）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局或单位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